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受理流程及要求
2020年基金多项改革措施正式实施，为做好2020年中心基金项目申请工作，现将有关基金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（一）项目申请书提交基金管理系统前：请发送《基金项目预报表》（分为集中接收期和非集中接收期，见附件）至联系人邮箱。邮件标题和附件名请用申请人“姓名”。需要注册基金委系统账户的申请人，邮件标题和附件名均请注明“姓名-开户”，其中博士后新申请人，请务必注明“姓名-博后-开户”，以便于统计和申请书的形式审查。
提醒： 
1. 后续通知将根据预报表中的信息定向发送各类项目申请人，因此请大家准确填写项目预报表信息。 
2.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，已在其他单位注册并获得基金账户的人员，请不要重复注册。 
3. 请确保申请人、参与人邮箱畅通。邮箱有问题的申请书将会被基金委管理系统退回修改。此项审核是2019年就开始新加的形审项。
（二）项目申请书提交基金管理系统：各类申请书一律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和提交，请不要忘记上传附件材料。单位根据《基金项目预报表》中提供的指南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项目负责人在基金管理系统查看意见认真修改。为绿色环保，节省纸张，定版之前无需交纸质件。
（三）项目申请书提交基金管理系统后提交申报材料纸质件：申报材料在基金系统形式审查通过后状态为：“NSFC未接收”
请将申请书、附件及形审自检表交至科技处，具体要求：
（1）请认真核对纸版申请书版本号与电子版一致； 
（2）文章附件仅打印文章首页即可；
（3）打印及装订要求：封面和签名盖章页单面打印、其余双面打印，侧方打两个钉。
（4）形审自检表（见附件）：请申请人认真核对形审自检表中的每一条款后签名，双面打印附至其中一份纸质申请书最后。
（5）无纸化申请的项目：申请书、附件及形审自检表各按以上要求各打印一份。签字盖章页除申请书中的一份，请再单面打印提交一份，提交科技处，供项目立项之后提交基金委。
其他项目：申请书及附件各打印两份，形审自检表打印一份附至其中一份纸质申请书的最后，提交科技处。
基金项目联系人：张博 bozhang@rcees.ac.cn

 
附件：《基金项目预报表-集中申请期》
《基金项目预报表-非集中申请期》
《形审自检表》
联合协议-申请项目阶段使用
联合协议-立项之后使用
